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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食疗养生专业委员会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业委员会
单位会员入会须知
一、入会资格


根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章程》和《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会员管理办法》对专委会会员的有关规定：凡拥护本专委会章程，有加入本专委会的意愿，并承担专委会规定的义务，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和良好业绩，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有一定代表性的区域性组织、科研院校及其他本行业相关组织，均可申请加入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成为单位会员。

二、入会需提供的材料

填写《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单位会员申请表》； 

企业需提供当地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及有关部门授予的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 

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需提供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申请单位将上述材料邮寄至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协会根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章程》和《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会员管理办法》，决定是否批准入会，并书面通知。批准入会的会员名单在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委会网站（www.jkjy.org.cn）公布。

三、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会员的权利：

   1、有本专业委员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本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有提出建议、批评及监督的权利；

   3、 优先获得行业指导和信息服务的权利；

   4、 优先参加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各种活动的权利；

   5、 有权要求本专业委员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6、 有权要求本专业委员会向政府反映其合理意见和建议；

   7、 有申请退会的权利。

（二）会员的义务：

   1、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2、 遵守专业委员会会和总会章程、会员公约；

   3、 遵守本专业委员会和总会有关管理规定，执行专业委员会和总会决议；

   4、 积极促进本专业委员会事业的发展，维护本协会声誉；

   5、 积极参与和协助专业委员会组织各项活动，积极向专业委员会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6、 按时注册，交纳会费；

   7、 完成本专业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宜。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食疗养生专业委员会 （筹）
        2009年8月11日
